
BFAC 文件第 6/15(2)號  

方便營商諮詢委員會  

第二十九次會議  

議程第 4(b)項：食物及相關服務業工作小組的工作匯報  

目的 

 方便營商諮詢委員會(方諮會)上次在 2015 年 3 月 26 日舉行

會議，本文件匯報自上次會議以來，食物及相關服務業工作小組

(工作小組)的工作進展。  

工作小組的工作進展 

建議規管持牌食物業處所處置廢置食用油  

2. 食物環境生署(食環署)和環境保護署(環保署)建議規管持

牌食物業處所處置廢置食用油 1(廢食油)，並就此徵詢工作小組的

意見。業界兩名代表應邀出席會議，就建議表達意見。  

3 .  為了從源頭杜絕廢食油重新流入食物鏈，食環署建議對所有

領有食肆、工廠食堂、食物製造廠和烘製麵包餅食店牌照的食物

業處所施加新的持牌條件，規定在持牌食物業處所產生的廢食

油，必須交付或由已在環保署登記的廢食油收集商、回收商或出

口商收集，並須妥為備存有關的交收記錄。至於已混雜其他廚餘

的小量廢食油，由於難以從廚餘中分隔出來，故不受有關的措施

規管。環保署擬在 2015 年 9 月邀請廢食油業界提出登記申請，

食環署則將會在 2015 年年底／ 2016 年年初施加新的持牌條件。  

4 .  工作小組大致支持規管廢食油，以保障食物安全，但憂慮已

在環保署登記的廢食油收集商數目是否足夠，以能及時從持牌食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 “廢置食用油”包括隔油池廢物、經使用煮食油，以及未經使用但因品質變壞或

其他原因而須棄置的食用油。  



物業處所(尤其是偏遠地區的處所)收集廢食油。此外，工作小組

認為，應讓食物業界有充分時間認識和了解有關建議。  

5 .  政府贊同工作小組的意見，在制訂擬議規管措施的實施細節

時，會顧及連鎖食肆自行集中收集旗下處所廢食油的做法。食環

署和環保署應召集人的要求，在訂明建議的更多細則後，會在工

作小組下次於本年 10 月舉行的會議上再作諮詢。  

修例改善酒牌規管制度  

6. 食物及生局和食環署向工作小組簡報，《應課稅品(酒類)

規例》(第 109B 章)進行了若干修訂，以改善酒牌規管制度。香港

酒吧業協會和香港酒吧及卡拉 OK 業權益促進會應工作小組的邀

請，派代表出席會議，就建議表達意見。  

7 .  由 2015 年 8 月 3 日起，酒牌的最長有效期由一年延長至兩

年。有效期兩年的牌照收費定為一年期牌照的 1.5 倍。為利便以

電子方式提交酒牌申請，申請人的身分除可用數碼簽署核實外，

也可用酒牌局編配或批准的通行密碼核實。  

8 .  業界和工作小組歡迎推出上述便利營商的措施。由於業界憂

慮持牌人(通常為僱員)一旦突然離職，業務運作便會受阻，工作

小組促請政府加快設立“後備持牌人”機制，以釋除疑慮。  

食肆設置露天座位申請檢討建議的實施進展  

9. 2013 年 10 月，露天座位工作小組  2 完成有關食肆設置露天

座位申請的檢討，並提出 10 項建議。正如在方諮會上次會議所

匯報，其中六項建議已付諸實施。  

10. 在工作小組上次於 2015 年 6 月初舉行的會議上，露天座位

工作小組向工作小組匯報，餘下四項建議會於本年 6 月底前付諸

實施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 露天座位工作小組成員包括食環署、消防處、屋宇署、地政總署、規劃署、房屋

署、運輸署、民政事務總署和經濟分析及方便營商處的代表。 



11. “網上查詢牌照申請進度系統”經升級後，露天座位申請已

納入系統之內。由 2015 年 3 月 18 日起，申請人可以在網上查詢

露天座位申請的進度。  

12. 由 2015 年 5 月 29 日起，獲准設置露天座位並領有土地牌照

的食肆，在申請轉讓食肆牌照時，地政總署會採用“即時取消及

簽發”的方式，以處理相關的土地牌照申請。因此，簽發新土地

牌照所需的時間由四個星期縮短至三個星期。而食環署在處理有

關的食肆牌照連同領有土地牌照的露天座位轉讓申請時，可為業

界提供“一站式”服務。  

13. 食環署已聯同其他相關部門，檢討設置露天座位申請的先決

條件，接受在露天(即沒有上蓋)地方、外懸構築物下面或部分有

外懸構築物遮蓋的範圍、後院或天井的範圍經營戶外進餐業務，

具體準則詳載於附件，已由 2015 年 6 月 8 日起生效。  

14. 食環署已修訂《食肆設置露天座位申請指南》(《申請指南》)，

提供更多有關設置露天座位申請的最新資料。業界現可於食環署

網站，查閱《申請指南》的中英文修訂本。  

15. 工作小組感謝各有關部門致力利便業界經營戶外進餐業務，

並樂見所有改善措施付諸實施。召集人請食環署在年內完成改善

措施推行情況的檢討後，向工作小組匯報成果，並提供露天座位

申請的統計數字輔以說明。  

未來路向 

16. 請各委員察悉工作小組的工作進展。工作小組會繼續留意上

述事宜的發展。  

 

財政司司長辦公室  
經濟分析及方便營商處  
2015 年 7 月  



 

附件  

設置露天座位申請的先決條件  —  

容許在特定地點經營戶外進餐業務的準則  

在外懸構築物下面或部分有外懸構築物遮蓋的範圍  

(a) 在政府土地上  

  ( i)  政府興建的認可構築物 (例如行人天橋／行車天橋／  

簷篷 )下面的任何範圍或  ( i i)  私人興建的認可構築物(例

如私人樓宇外牆的露台、簷篷、建築上的伸出物和招牌)

下面的任何範圍；以及   

  有關範圍應與食肆相連。  

(b) 在私人土地上或香港房屋委員會(房委會)物業／已拆售的房

委會物業內   

  ( i)  已 計 入 總 樓 面 面 積 的 認 可 構 築 物 下 面 的 任 何 範 圍     

或  ( i i)  樓宇外牆建築上的伸出物(伸延不多於 500 毫米)

或靠牆招牌(伸延不多於 600 毫米)下面的任何範圍，但

有 關 構 築 物 必 須 已 獲 批 准 或 在 小 型 工 程 監 管 制 度 下 豎

設，而且有關範圍不得位於按照《建築物(規劃 )規例》

下根據撥供公眾使用土地契約所規限的撥出地方內；以

及   

  有關範圍應與食肆相連。  

在後院或天井的範圍  

  不得有廢水／污水管或沙井，以免影響經營露天座位的

衞生情況；以及  

  有關範圍應與食肆相連。  


